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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纠纷咋化解？各方共话物业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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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协议，让爱情不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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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讲堂讲堂

■ 潘家永

劳动法律法规已经对如何处理劳动关
系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但由于劳资双
方力量不平衡，用人单位在订立劳动合同、
处理劳动关系时很容易利用其优势地位作
出违法之举。为了防止用人单位任性，惩
罚其违法行为，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
三种情形下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相应比例的
惩罚性赔偿金。

约定超长试用期，须支付赔偿金

小彭到某公司面试时，主考官询问其
是否同意约定长一些的试用期。小彭考虑
到眼下找份如意的工作不易，于是就答应
了。2021年3月16日，双方签订了一份为
期二年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6个月，月
工资5600元。2021年9月15日，小彭经
考核后按期转正。转正后，小彭要求公司
按月工资7000元支付报酬，双方发生争
议。

小彭想知道，自己可以主张哪些权利？

点评

小彭可以诉请4个月工资的赔偿金。
劳动合同法第 19 条第一款规定：“劳

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
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
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
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
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可见，试用期
有法定长度。

本案中，该公司与小彭只能约定至多
二个月的试用期，而实际约定为6个月之
久，其中有4个月试用期违法。

劳动合同法第 83 条规定：“用人单位
违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由
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违法约定的试用
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
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
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本
案中，小彭的6个月试用期已履行完毕，故
其有权要求该公司按每月 5600 元的工资
标准支付4个月赔偿金。

逾期不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
需要加付赔偿金

吴某于2020年8月入职某传媒公司，
月工资为8000元。吴某入职后经常加班
加点并按规定履行了审批手续，但公司一
直拒绝支付加班费。

2021年7月，吴某向当地劳动监察机
构投诉，劳动监察员经调查属实后，签发了
《劳动监察指令书》，责令该公司于15日内
向吴某结清加班费3万元。但由于公司置
若罔闻，劳动监察机构又于2021年8月作
出《行政处理决定书》，要求该公司继续支
付加班费，同时向吴某加付赔偿金2.25万
元，该公司仍拒不执行。

点评

劳动合同法第 85 条规定：“用人单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
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
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
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50%以上100%以下的标准向劳
动者加付赔偿金：（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
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二）低于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三）安排加班不
支付加班费的；（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本
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

本案中，由于传媒公司安排吴某加班不依法支付加
班费，故劳动监察机构作出的处理是正确的。鉴于传媒
公司拒不执行《行政处理决定书》，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
由劳动行政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二是由吴
某自行申请劳动仲裁或者起诉。

遭遇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可选择诉请
赔偿金

邝女士于2019年7月入职某贸易公司担任销售员，
签订了3年期的劳动合同，约定邝女士绩效工资与月度
销售任务完成情况挂钩；若连续3个月未能完成销售业
绩，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关系。

2021年3月，邝女士怀上二孩，由于妊娠反应厉害、
身体不适，连续数月未能完成销售任务。2021年6月25
日，贸易公司向邝女士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其内
容包括：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21年7月25日解除；公司
将向邝女士支付经济补偿金14680元。

邝女士认为自己是孕妇，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遂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令贸易公司向其支付赔
偿金29360 元。劳动仲裁委裁决支持了邝女士的诉
请。

点评

劳动合同法第 40 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
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
的，用人单位提前 3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
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劳动合同法第42条第四项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
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40条的规定解
除劳动合同。就是说，对工作业绩不佳的“三期”女职
工也不得解雇。很显然，贸易公司解雇邝女士是违法
的。

劳动合同法第48条和第87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
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
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按劳动者应得的经济补
偿标准的二倍支付赔偿金。

本案中，邝女士选择要求贸易公司按经济补偿标准
的二倍支付赔偿金，劳动仲裁委当然会依法予以支持。

（作者系安徽警官职业学院教授、兼职律师）

■ 张馨艺

家庭，永远是甜与苦共酌。
日前完结的热播剧《乔家的儿女》，向

观众展现了社会变迁中小人物家庭生活
百态。由于母亲早逝，父亲乔祖望极度自
私好吃懒做，乔家兄弟姐妹五人从小吃尽
了苦头。成年经历了结婚又离婚的“民政
局VIP之旅”后，5个人各自处理着自己小
家中的酸甜苦辣。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家事法
官看来，不仅乔家兄弟姐妹五人的离婚问题
蕴含着大量民法典知识，他们已经面对或将
来要面对的继承问题，同样值得细细回味。

“人间理想”王一丁的录音遗嘱
继承

网友都说，乔家三妹乔三丽的爱情最
幸福，因为她嫁给了“人间理想”王一丁。
然而，架不住三丽有个“恶婆婆”陈桂兰，
前期对三丽摆臭脸、出恶语。可是，当陈
桂兰被查出患有重病时，是三丽和一丁把
老人接到自己家，长期耐心照顾，为其养
老送终。小儿子王一宁当甩手掌柜，从不
露面。陈桂兰临死前幡然悔悟，于是留下
一份录音遗嘱，将自己的房产和全部存款
留给大儿子一丁和大儿媳三丽。

小儿子王一宁夫妇知道遗嘱的事情
后，翻脸不认人，一宁爱人冷嘲热讽道，这
录音是不是在老人清醒情况下录的还说
不定呢。两家子为了继承的事吵翻了天。

广大网友在为一丁和三丽抱不平时
不禁要问：王一丁和乔三丽能否依据该录
音遗嘱继承老人陈桂兰的全部遗产呢？

家事法官答：不能。
首先，一份有效的遗嘱应当具备实质

要件。民法典第1143条第一款规定，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
立的遗嘱无效。这是法律对遗嘱的实质要
件之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

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遗嘱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民法典第

143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
为有效：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意思表示真实；
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一宁爱人主张录音不是在老人清醒

情况下录的，从法律层面看，她其实是在
主张老人不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

如果一宁爱人确实能够提供充分证
据证明陈桂兰不具有立遗嘱的行为能力，
那这份录音遗嘱将由于缺乏实质要件而
不被法院采信。

其次，这份录音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
的形式要件。在没有证据证明陈桂兰不
具备遗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就要着重审
查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民法典第1137
条规定，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
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
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
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相较于原继承法的规定，民法典不仅
增加了录像遗嘱，更完善了对录音录像遗
嘱形式要件的要求，以严谨对待老人身后
重大财产的权属变化。

本剧中，录音中只有陈桂兰老人一人
的声音，并未体现见证人在场见证事宜，
亦缺少见证人姓名、年月日，因此这份录
音遗嘱不符合民法典规定的遗嘱形式要
件，应属无效。一丁和三丽也就不能依据
该遗嘱继承老人遗产。

快要心灰意冷的网友可能会接着问，
那么一丁夫妇真的吃了哑巴亏吗？他们
的权利不能实现了吗？

家事法官答：一丁和三丽仍可以继承
陈桂兰遗产。

广大网友千万别难过，法律是有温度
的。民法典第1130条第三款规定，对被继
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
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本条第四款规定，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
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
当不分或者少分。因此，当录音遗嘱无效
时，王一丁和王一宁所尽赡养义务存在明显
差别，一丁可以作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的
继承人，主张多分财产。而王一宁，不好意
思，由于其能为而不为，依据上述条款应当
少分财产，甚至不分。也就是说，王一丁仍
可以依据法定继承来继承母亲陈桂兰大部
分遗产或者全部遗产。

“最帅儿子”乔七七的入赘生活

乔家小儿子乔七七和校花杨玲子闪
婚、生子、离婚后，玲子毅然离家北上闯
荡。七七此时已不再是玲子父母的女婿，
但二老仍留下了七七，给他一个温暖的避
风港。温情是相互的，七七也感受到二老
的善意，在照顾女儿的同时，承担起赡养

“岳父岳母”的责任。
广大网友在吐槽玲子无情时，是否有

想过，假如乔七七的“岳父岳母”去世，在
没有留下遗嘱的情况下，七七能否继承二
老的遗产呢？

家事法官答：能。
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

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
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
的遗产。法律规定了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一般属于夫妻共
同财产，而乔七七与杨玲子已经离婚，夫妻
关系已不存在。但是，由于七七与二老长期
稳定地共同生活，对二老尽了较多扶养义
务，尽管不是二老的法定继承人，仍可以依
据上述条款继承二老的部分遗产。

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是民法典继承编
对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的体现，也是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举措。

“金陵保姆”曲阿英的继承者身份

前有苏大强和蔡根花，后有乔祖望和

曲阿英。乔家爹爹乔祖望晚年时雇了名
为曲阿英的乡下保姆。阿英同志一心变
凤凰，处处巴结乔祖望，成功让祖望对其
产生爱慕之心，自此二人以夫妻名义生活
在乔家老宅。天有不测风云，祖望因意外
瘫痪在床，不久辞世。这时阿英同志跳出
来，义正词严地表示其与乔祖望存在事实
婚姻，有权继承乔家老宅。

被乔家老爹爹气到发抖的同时仍需
要冷静思考，曲阿英究竟能否继承乔祖望
的老宅呢？

家事法官答：不能。
民法典第1127条第一款规定，遗产

按照下列顺序继承：(一)第一顺序：配偶、
子女、父母；(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
母、外祖父母。

那么阿英同志是否属于乔祖望的配
偶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第7条规定，未依据民法典第1049条规
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的男女，提起诉讼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
对待：

(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
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
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
理。

(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
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
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
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依据
本解释第三条规定处理。

由上可知，阿英同志与乔祖望的“事
实婚姻”发生在1994年之后，自然不被法
律所承认，因此也就不属于乔祖望的法定
继承人，无权继承乔家老宅。

正如剧中乔家大哥乔一成所说，劝曲
阿英赶快搬离，不然就要找政府和公安出
面了。这里替一成哥哥多说一句：百姓遇
到这种困难，找法院也是没问题的！
（作者系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 新华社记者

物业服务百姓，也是矛盾高发领域。
如何化解纠纷，促进居民和物业和谐发
展？新华社记者近日邀请专家、业委会委
员、物业公司、律师共同把脉。

专家：应出台细则让法律落地

程鹏：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物
业管理系主任

观点：自1981年起，我国物业行业已
有40年的历史。无论是宏观的物业行业
发展战略，中观的物业企业商业模式，还
是微观的物业服务专业价值，都离不开
对物业行业本质的准确把握。有三句话
大致能够概括物业行业的本质：业主决
定物业管理的价值需求，物业服务是基
于物业共有部分而提供的准公共性服
务，高水平的物业服务是优秀的物业服
务企业、负责任的开发建设单位和遵守
公共道德的业主三方面共同努力的结
果。基于行业的本质，我们很容易认识
到，替业主花好钱就是物业公司的本
质。我国小区一般有几百户至上万户居

民不等，人员众多、需求复杂，物业公司
在 进 行 服 务 时 ，易 与 业 主 产 生 矛 盾 。
2003年，我国颁布《物业管理条例》，并进
行了数次修订。为明确物业公司的服务
职责、厘清与业主的边界、保护居民权
益，各地应因地制宜，出台物业管理条例
的细则和配套政策，让国家法律能够落
地，发挥出化解纠纷的作用。

业委会委员：健全业主大会制度

孙玉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北京博雅西园小区业委会委员

观点：博雅西园小区业主大会 2005
年选举出了业主委员会成员，业主委员
会成员自愿义务为小区所有业主服务。
业主代表大会曾先后换掉了两家不满意
的物业公司，通过竞标等程序，选定了现
在的公司。物业管理采取酬金制模式，
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成立共管账户，
小区的所有收入包括物业费、小区广告
收入、停车位收入等全部汇入共管账
户。其中，拿出一定比例作为物业公司
的酬金，其余全部用于服务业主。每年
年初物业公司编制年度预算，经业主大

会批准，所有账目向全部业主公开。在
这套运作模式下，业主对小区事务和自
己可享受的权益明明白白，极大地化解
了矛盾。这一“社区自治”模式的关键，
在于健全业主大会制度。

物业公司：形成合力化解矛盾

袁志良：北京瑞赢酒店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项目经理

自述：公司有一种比较成熟的社区合
伙人模式——以社区党组织为主心骨，居
委会是组织者，物业公司是大管家，全体
业主是当家人，相关街道的职能部门是后
援团，小区志愿者为共建者。在这个模式
下，几方在发现问题时，能够相互协调、共
同化解矛盾。

张沫：北京天诺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经理

自述：天诺物业是一家国企，目前服
务北京11个小区，上万户居民。近年来，
物业公司面临各种难题，被赋予的社会责
任越来越多，如垃圾分类、疫情防控等。
尤其是服务经济适用房小区的物业公司，
履行的是社会责任。

律师：依法维权化解纠纷

张星：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提示：发生物业纠纷后，百姓可拿起

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
下雨造成的漏水、外墙脱落应由谁来

负责？下雨造成小区公共部分漏水，比如
楼顶，如果在建筑的质保期内，应由开发商
来承担；如果是在质保期之外，应该由全体
业主共同承担维修；外墙脱落可参照楼顶
漏雨的司法判断，也属于建筑的公共部分。

家里暖气、自来水管爆裂，谁负责？居
民家里暖气、自来水管在表前的部分，即由
热力公司或者自来水公司铺设的管道，发
生爆裂、漏水，应当由热力公司或者自来水
公司来进行维护。表后部分，即居民自己
安装的管道，出现问题由居民自己承担。

物业是否该收取电梯费和供水加压
费等额外费用？电梯费和供水加压费需
要双方约定。物业管理合同里如果有明
确的约定，就可以避免纠纷发生。目前，
这方面有漏洞，地方有待出台物业管理细
则，予以明确。

（记者 林红梅 王秋韵 杨湛菲 周圆）

■ 桂芳芳 丁一

婚姻是对爱情的交代与见证。世界
的本质是无常，婚姻也不例外，多少当初
的信誓旦旦在经过岁月的磨砺后变成了
残忍的背信弃义。

爱情的生根发芽与绽放需要扎根在
富足而稳定的现实土壤之上，当恋爱时的
激情被生活的柴米油盐冲淡，当婚姻中出
现了重大过错，很少有夫妻能做到“逢山
开道，遇水架桥”，而往往是以分手收场。

签署婚前协议，正是提前给双方的人
生安上一道法律保险，避免婚姻变成一场
冒险。

什么是婚前协议？
婚前协议就是一纸合同，男女双方可

以在结婚前就双方婚前和婚后的财产归
属作出约定。签署了婚前协议，如果没有
无效和可撤销的事由，就对双方具有法律
效力。

婚前协议主要约定哪些内容？
主要约定双方的婚前财产和婚内所

得财产该如何归属、双方婚后债权债务的
分配。比如，如果你希望双方收入归各自
所有，就可以在婚前协议中明确约定。对
于债务的约定也一样。

什么样的男女需要签订婚前协议？
是否需要签订婚前协议没有条件要

求与限制。根据经验，资产数量较多的家
庭、婚后采用AA制的夫妻，双方财产差
距较大的男女、再婚家庭以及涉外婚姻签
署婚前协议的效果更显著。

对于财产归属之外的约定也都有法
律效力吗？

不是的。避免签署的婚前协议变成
一纸空文，有些约定即使写进了协议，法
律上也得不到支持。

例如以下几条：协议中不能免除父母
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无论如何父母对孩子
都有着天然的抚养义务；不能免除夫妻之
间互相扶助的义务；约定一方离婚“净身
出户”“全部财产归xx方”这类显失公平
的条款，一般来说法院较难支持。

婚前协议什么时候才生效？必须要
进行公证吗？

婚前协议无需公证，双方签署即生效。
协议的生效并不以公证为前提条件，

但是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相比于未公证的

协议，公证过的协议被认定无效的概率会
低很多。建议最好还是对婚前协议进行公
证，公证处会对相关信息进行核实，确保本
人签署，也是避免以后可能产生的纠纷。

很多人认为，签署婚前协议意味着对
双方的不信任，是对各自利益进行的复杂
算计，让二人的感情变得不再纯粹？

签订婚前协议并不意味着不信任爱
情，而是不能只信任爱情。婚前协议也不
是夫妻之间的锱铢必较，而是两人同仇敌
忾、保全家庭的姿势。

“玛丽苏的爱情在现实的婚姻面前就
像一触即破的泡沫。一纸婚前协议尽管
无法让破碎的镜重圆，却能让你优雅地转
身，给彼此留下最后一份体面。”

（作者系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